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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84/2021_2022__E6_B5_85_E

8_B0_88_E5_85_AC_E5_c122_484911.htm 公司在日常的经营活

动中，因违法的行为被工商行政机关吊销营业执照。其在被

吊销营业执照后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，笔者认为应具体分析

： 依据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合同无效必须是违反了《合同法

》的第52条的规定，《合同法》第52条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

，合同无效：（1）一方以欺诈、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，损害

国家利益（2）恶意串通，损害国家、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；

（3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；（4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；

（5）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针对于违反《合同

法》第52条第（1）、（2）、（3）、（4）项的合同无效，

笔者认为该几种情形是显而易见的，故此前几种情形不是笔

者谈论的焦点。笔者只谈论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签订的合

同，是否违反了《合同法》第52条第(5)项的规定而导致该合

同无效。 依据《合同法》第52条第(5)项的规定，合同无效必

须是违反了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也就是说违反部

门规章、地方性法规、地方性规章不能导致该合同无效。

2006年1月1日实施的《公司法》第181条的规定：公司因下列

原因解散：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

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（二）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

解散；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；（四）依法被

吊销营业执照、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；（五）人民法院依照

本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予以解散。第184条规定： 公司因

本法第181条第（一）项、第（二）项、第（四）项、第（五



）项规定而解散的，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

立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第187条第（3）款规定：清算期间，

公司存续，但不得开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。公司财产在

未依照前款规定清偿前，不得分配给股东。 故此，笔者认为

： （一）、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在2006年1月1日后签订

的合同因违反了《合同法》第52条第5项、《公司法》第181

条第4项、《公司法》第184条、第187条第（3）款之规定，

应为无效合同。 （二）、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，在2006年1

月1日前签订的合同是否有效？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《公

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(法释〔2006〕3号)，第一条规

定： 公司法实施后，人民法院尚未审结的和新受理的民事案

件，其民事行为或事件发生在公司法实施以前的，适用当时

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。第二条规定： 因公司法实施前有关

民事行为或者事件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，如当时的法

律法规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时，可参照适用公司法的有

关规定。 1994年7月1日实施的旧《公司法》第190条规定：公

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解散：（一）公司章程规定的营

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时；（二

）股东会决议解散；（三）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的

。旧《公司法》对公司的解散有明确规定，没有将吊销营业

执照作为公司解散的条件，故此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

用《公司法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的第一条、第二条的规

定，新《公司法》在此时不能适用。所以公司被吊销营业执

照后，在2006年1月1日前签订的合同应为有效合同。 （三）

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签订的

合同，应为有效合同。 新《公司法》第二条规定: 本法所称



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

限公司。所以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不能适用新

《公司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全民所有制企业、集体所有制企业

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签订的合同，并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

强制性规定，故此，应为有效合同。 以上是笔者在办理案件

中的一点体会，笔者认为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应谨慎，如果

合同无效，将会造成你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。 100Test 下载频

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